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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港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存续分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一、相关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深

化国企重组整合，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好地服务龙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市场化和实体

化的要求，新打造一家具有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国有企

业。

二、决策程序

2025年 12月 29日，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审议通过本次存续分立方案。

三、拟实施方案

以下方案为拟定方案，实际情况以后续工商登记为准。

（一）分立集团公司。采取存续分立方式将龙港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分设为龙港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港国资集团”）和龙港

市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港科创集团”）。龙港科创集团和龙

港国资集团均由龙港市财政局 100%控股。

（二）注入资产。将龙港国资集团持有的温州市双龙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龙



港市龙腾投资有限公司、龙港市人才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龙港市汇达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龙港高端量子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温州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港政务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等企业股权划入龙港科创集团。

四、存续分立前后相关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存续分立前相关情况

公司名称：龙港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泉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参与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参与社会福利

场所建设开发；参与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公益等项目建设开发；参与社会

保障房项目建设开发；参与旧城、城中村改造建设开发；参与城市重点区域改造

建设开发；参与城建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参与国有资产营运、销售、租赁、物

业管理；参与房地产开发、建材与苗木销售；参与原水供应（不含饮用水供应）

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存续分立后相关情况

1、存续分立存续公司

公司名称：龙港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林泉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参与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参与社会福利

场所建设开发；参与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公益等项目建设开发；参与社会

保障房项目建设开发；参与旧城、城中村改造建设开发；参与城市重点区域改造

建设开发；参与城建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参与国有资产营运、销售、租赁、物

业管理；参与房地产开发、建材与苗木销售；参与原水供应（不含饮用水供应）



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存续分立新设公司

公司名称：龙港市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林泉

经营范围：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量子

计算技术服务、实业投资、资产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本运作和资产管

理、产业研究、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孵化器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房屋

租赁、物业管理、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业务培训等（以

市场监管部门核准为准）

（三）资产及负债分割情况

龙港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拟分割给龙港市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的资产为浙(2024)龙港不动产权第 0003112号-0017579号不动产权、浙(2020)

龙港不动产权第 0018346号不动产权以及浙(2024)龙港市不动产权第 0017697号

不动产权，对应 2024年末账面价值为 5.34亿元；拟分割给龙港市科技创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的负债为 1.1亿元。综上，拟分割给龙港市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的净资产为 4.24亿元，占发行人 2024年度净资产的比例为 2.27%。

龙港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拟划转给龙港市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的温州市双龙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龙港市龙腾投资有限公司、龙港市人才发展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龙港市汇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龙港高端量子科技研究院

有限公司、温州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温州市龙港政务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企业股

权资产对应 2025年 11月份账面价值为 4.69亿元，占 2024年度净资产的比例为

2.51%。



上述划分资产以账面价值计算，尚未进行评估。其余资产及业务均保留。

经公司审慎评估，本次分立存续方案中，拟分割资产负债、拟划出的股权资

产等合计价值不超过 2024年末净资产的 10%。

五、存续债券相关权利义务的承继情况

存续债券的相关权利义务继续由龙港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六、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本次拟划出企业净资产计划不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本次存续分立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偿债主体不会发生转移，公司承诺将按时兑付

存续债券的本金及利息。

如有任何问题，烦请联系我司存续债券受托管理人及主承销商，联系信息如

下：

24龙港 01：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3858471570

21龙港债 01、21龙港债 02：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3777895490。



（本页无正文，为《龙港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存续分立的公告》

之盖章页）

龙港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